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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區  
立法會道 1 號  
立法會綜合大樓  
政府帳目委員會秘書  
朱漢儒先生  
 
 
朱先生：  
 
 

政府帳目委員會  
審議《審計署署長第六十三號報告書》第 4 章  

航空交通管制和相關服務的管理  
 
 
  貴  秘書處於本年 1 月 8 日要求本局就更改航空交通管理系統合

約一事提供資料的來信收悉，我們回覆如下。  
 

  如本局於去年 12 月 29 日致貴  秘書處的覆函第四段所述，與

航空交通管理系統合約有關的更改項目累積價值不超逾原來合約價值

的 30%，有關更改合約申請需經由政府物流服務署（下稱「物流

署」）投標委員會批核。根據民航處向物流署投標委員會所提供的資

料，兩度更改合約旨在為航空交通管理系統加入額外／新要求，以符

合有關航空交通管理的更高國際標準、國際民用航空組織的新規定及

香港日後航空交通量增長的運作需要。由於原來合約並無涵蓋有關的

額外／新要求，因此投標者不可能在招標過程中把額外／新要求納入

報價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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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航空交通管理系統合約條款第9.4段清楚訂明，若承辦商有

實際或可能困難未能達到任何合約條款的要求，以致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需就所採購的系统或服務提出更改，承辦商將無權就所作的更改獲支付任

何合約價格以外的款項。物流署投標委員會兩度審批更改航空交通管

理系統合約申請時，已考慮民航處的理據，認為合約條款第9.4段並

不適用，及有必要在航空交通管理系統中加入額外／新要求，以配合

其運作需要。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黃慧敏                  代行）  
 

 

2015 年 1 月 13 日  


